
立法會秘書處 

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
 

 新聞稿  Press Release 

 

 

立 法 會 辯 論 致 謝 議 案  
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
 

 

  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、星 期 四（ 十

月 三 十 日 ）和 星 期 五（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）每 天 上 午 九 時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

議 廳 舉 行 會 議 。 在 會 議 上 ， 議 員 將 就 「 致 謝 議 案 」 發 言 。  

 

  該 項 議 案 將 由 劉 健 儀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本 會 感 謝 行 政 長 官 發

表 施 政 報 告 。 」  

 

  劉 慧 卿 議 員 將 就 劉 健 儀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 

  此 外，李 華 明 議 員 將 根 據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動 議 一 項 決 議 案 ，

議 決 就 2008 年 10 月 8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省 覽 的《 2008 年 食 物 內 有 害

物 質 （ 修 訂 ） 規 例 》 的 修 訂 期 ， 延 展 至 2008 年 11 月 26 日 的 會 議 。  

 

劉 健 儀 議 員 亦 將 根 據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動 議 一 項 決 議 案，議 決

就 2008 年 10 月 8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省 覽 的《 2008 年 道 路 交 通（ 公 共

服 務 車 輛 ）（ 修 訂 ） 規 例 》 的 修 訂 期 ， 延 展 至 2008 年 11 月 26 日 的 會

議 。  

 

  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要

求 政 府 當 局 作 書 面 答 覆 。  

 

  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 

 
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

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

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“ 語 音 廣 播 ”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
 

完  

二 ○ ○ 八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
